论先秦时期“公平”和“诚信”经济伦理原则
朱德贵

（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经济伦理不仅需要探讨经济道德判断问题，还必须揭示经济伦理的原则以及道德和利益的一致性问题。恩格斯认为，自从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以来，是人的恶劣情欲推动着历史发展，人类历史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时代之后，“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卑劣的贪欲在道德上是一种倒退，但它却推动历史发展，这是阶级社会中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恩格斯坚持把道德原则放在历史运动中考察，首次论证了经济伦理原则对社会经济行为的约束理论。根据经济伦理学的界定，在经济伦理规范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经济伦理原则必须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而且能够从整体上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结合三代的史实，我们以为，先秦时期处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原则主要有：“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
一、“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是经济运行的内在需要，是实现经济秩序稳定的客观要求，公平、公正原则即正义原则在经济运行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社会正义原则的基本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也就是把主要的社会体制变成一种合作安排。我们己经看到，这些原则的目的是：在这些体制中指导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确定对社会生活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
而作为经济伦理范畴的公平或公正，本质上已蕴涵不公平的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中对一些人是公平的，对另一些人则是不公平的；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公平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是不公平的。
因此，经济活动中的公平决不意味着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平均或均等，也不意味现时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而是要确定一个变数，用来判断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合适的“度”。这个尺度如果以道德这一价值判断来确立，就可以使经济伦理公平这一范畴得以成立，而它的客观依据则是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韩非说：“……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
“二者诚信，下乃贡情”
。法家认为，国家应该严格法律，致使“贪盗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则身不全。”
这样天下就公平，老百姓的思想就端正了。可见，只有赏罚分明，公平正直，“下乃贡情”。荀子还从不同的方面对“公平”、“正义”进行了阐释：
    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
俗人者也。

    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

    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荀子在这里给公平定义为：“公平者，听之衡也。”“公平”就是处理政务时轻重得当，而要做到中正平和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标准。在评价君子的标准时，应该“正义直指”，坦率批评。那么如何评价君子、儒雅之人呢？荀子进一步认为，把财富和私利看得很重的人，“无正义”感，那一定是庸俗之人而非“雅儒”了。如果在政府里任用正义之大臣管理国家事务，即“正义之臣设”，则政府中的事务就不会出现偏差了。荀子还把功利上升到道义层面，“正利”即功利，“正义”即道义，合乎功利而做的叫功利，合乎道义而为的叫德行。
战国管子学派也提出了公正的伦理原则：
    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
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弃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弃之言者，
必参之于天地矣。”

    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
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

管子学派认为，“天公平而无私”，美和恶无不覆盖；“地公平而无私”则大小无不承载。管子学派还认为，“尺寸寻丈者，所以得长短之情”
，尺寸的计量不会因为人们的富贵而增长，也不会因为贫贱而缩减，它是公平而没有偏袒的，“奸诈之人”也不能使之产生误差。公平原则是社会经济关系所规定的，它在调节人

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评价和社会生活的调整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对经济和社会“公正”的追求是推动一切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动力。公平原则就是要做到公平竞争，要按国家“礼法”公平处理经济事务，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
    从以上诸子的思想中不难看出，“公平”是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按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和标准采取行动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也是用来调整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是经济伦理学的核心。
二、“诚信”原则
在公平原则基础上，还必须有诚信。做到诚实守信，要重信用，“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
所以孟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那么，何谓“诚”者？许慎《说文解字·言部》：“诚，信也。从言，成声。”“诚”就是真言、真行，在对待别人和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保持真心和纯真。如新近刊布的上博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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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惪（德），害（何）？城（诚）胃（谓）之也。又（有）命
自天，命此文王，城（诚）命之也。信矣!孔（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谷（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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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此命也，寺也，文王受命矣。（第7简）

其大意是讲，上帝“怀”文王“明德”，就是因为文王之“诚”。“诚命之也”即“命之以诚也”，上帝将“天命”授予文王，就是因为文王之“诚”。可见“诚”者品德能够影响上帝，它可以决定天命。当然，这里的“诚”还有“美善”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真实不欺诈的伦理品德
。宋儒对“诚”也有精辟的解释：“‘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实而无妄，指理而言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之道也。’此言在人当有真实无妄之知行，乃能实此理之无妄，指人事而言也。盖在天固有真实之理，在人当有真实之功。圣人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无非实理之流行，则圣人与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圣人，必择善，然后能实明是善；必固执，然后实得是善，此人事当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谓‘实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谓‘实见得是，实见得非’者，指见而言也。此有两节意。”
“诚”之本义固然是“信”，是真实无妄。《礼记•中庸》云“天下至诚”能“尽”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而《礼记·中庸》又载：“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是天的德行，孟子分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里所讲的诚就是天之道，人道之诚就是对天道之诚的效法。
    那么，“信”又如何理解？与古代“忠”又有何联系？《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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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者，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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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君子如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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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也。（第3简）

在这里，“不[image: image2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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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之至也”，意为“不谣言不失信，乃为至忠”。“不欺骗不知道的人，乃为至信”。“至忠女（如）土，[image: image2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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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既然“忠之至”，人们也就“不忘生背死”了。朱熹说：“忠，只是实心，直是真实不伪。到应接事物，也只是推这个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无本领了，更把甚么去及物！”
可见，忠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忠信便是诚”
，因此要求民众真心实意、诚心待人。
    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确，儒家“主忠信”
，如《论语•学而》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曾子又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的“忠信”，其实就是说在人们的日常交往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而《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云：“忠[image: image2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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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信者，未之又（有）也。”这里，作者对忠信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诉求，即要求政府部门应该切实履行“忠信”之执政理念。“忠”，朱熹注：“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
“信”，《说文》云：“诚也。”将“诚”、“信”互训，“信”乃真实无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荀子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於纣者，可谓国贼矣。”
此“忠”指忠君之“忠”。孔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
这里，孔子将“忠敬”与“富贵”相提并论，其“忠”也是忠君之义。而《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又云：“大臣之不新（亲）也，则忠敬不足，而[image: image3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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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也。（第20简）”
可见，楚简表达的“忠”具有宽泛的忠信之义了。
    “信”在先秦典籍中被描述成道德生活中的一种美德，儒家将之列为四教之一，孔子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孟子也说：“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此处的“信”正如子夏所言：“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所言之“信”，即指“君子”与庶民交往，正如儒家所云：“与国人交，止于信。”
 儒家还主张：“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和以“仁、义、忠、信”为“天爵”
等论理道德观念。《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孟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其“仁政”学说为伦理核心，突出强调“仁之实”、“义之实”和“礼之实”等。而《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云：“不[image: image32.png]


不[image: image33.png]


，忠之至也。不欺[image: image34.png]


智（知），信之至也。”这里儒家对执政者提出了“诚信”治国的政治伦理诉求。又，《论语•子路》载：“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孟子•离娄下》也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儒家认为“义”的原则高于“信”，“信”并不无条件地与“义”相一致。而《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云：“信，[image: image3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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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也。”
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忠信之道》所记载的“信”是最原始之义的，表达的是一种对“信”这种经济伦理的最高道德要求
。
那么，儒家荀子是如何看待“诚信”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於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以“诚”为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诚心行义则理”，《荀子•不苟》又说：“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诚”又是一种“天德”之“则”，即自然规律。关于诚信，荀子分析透彻，如《荀子•修身》载：“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王霸》：“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荀子云：“言必诚信，行必忠正。” 
一个人只要“端悫诚信”，便可以“横行天下”，甚至得到偏僻少数民族的信任。因此，荀子说，有“礼义”的有德君子可以称王天下，而任用品行正直、诚实可信的人来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诸侯，否则“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
由此可知，先秦儒家凸显的是“至诚”之“仁”，这种 “诚”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构成了儒家经济道德原则的主体思想框架。
    最后我们来看看法家 “诚信”经济伦理原则。商鞅在其著名的“六虱”理论中专门将“诚信”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商鞅把诚信看成是他的农战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管子学派也进行了论述，如：
        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

        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
    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

        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
    女色。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法家管子学派认为，君主好恶在内心形成，百姓就在下面行动了，刑罚未行，民就恐惧了，奖励未行，民就得到了鼓励，这是“诚信之所期”。在安定国家社稷方面，“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诚信者”是天下诸侯结好的依据。
管子学派认为，诚信和仁义密切相关，贤者“诚信”而仁义，慈惠而爱。那么国家如果有内忧外患，就必须“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诚信”还可以使民众崇尚礼让之风气，因此，奖励“诚信仁义之士”就可以诸侯宾归顺之后“以行仁义”。
先秦时期经济伦理中的“诚信”思想不仅倡导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真心诚意待人接物，而且要在忠信的基础上“信以诚之”
。当然，“诚信”这种经济伦理原则现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职业道德了，正可谓：“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很显然，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商人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

联系电话：13069713736

地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学院路1号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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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祭统 》。


� 马承源先生认为：“怀尔明德”当为《毛诗·大雅·皇矣》的引句，今本云:“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毛亨传云：“怀，归也。”郑玄笺:“我怀人君有光明之德。”尔、予一字之差，文意有异。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可见，“诚”是以“天性”释“诚”。郑玄注：“诚者，天之道也。”又云：“言诚者，天性也。” 郑玄注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卷53，载自《十三经注疏》，第1632页。


�《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 裘锡圭先生解释说：“土地化生万物而不自伐其功，故为忠之至；四时按规律运行，而无盟约，故为信之至”。前揭《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注释，第163页。


� 《朱子语类》卷十六。


� 《朱子语类》卷九十七。


� 《论语•学而》。


� 《论语•里仁》。


�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


� 《荀子•臣道》。


� 《礼记•缁衣》。


�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


� 《论语•述而》。


� 《孟子•滕文公上》。


� 《礼记•大学》。


� 《孟子•梁惠王上》。


� 《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 可以看出，孟子更突出仁、义、礼、智的道德信条，这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髓所在。


� 前揭《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第163页。


� 李存山：《读楚简<忠信之道>及其他》，载自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荀子•不苟》。


� 《孔子家语•儒行解》。


� 《管子•立政》。


� 《管子•枢言》。


� 《管子•势第》。


� 《管子•揆度》。


� 《论语•卫灵公》。


� 《吕氏春秋·离俗览》。





